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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集体治理是破解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主体缺位难题,实现设施有人用、有人

管良性循环的重要方式.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山西及山东７２３个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考虑

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因素,结合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及所处省份,选取多群组结构方程模

型,研究小农水集体治理.结果表明,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能显著促进小农水治理集体行

动和治理绩效,集体行动能显著提升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公共领导力与普遍道德能显著相

互促进.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及所处省份能显著调节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

和绩效.因此,政府可以结合不同地区农户农业收入情况,通过深化普遍道德培育、培训村

庄领导者和鼓励村庄精英治村等方式促进小农水集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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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简称小农水)的有效治理是农业生产与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动力之一[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中明确提出,推进小农水达标提质,促进工程长期良性运行.然而,多数小农水却未充分发挥其功能,
部分甚至在建成后迅速“失能”,主要原因是未有效解决小农水的管护难题[２],而破解该难题的关键是

农户的充分参与,即政府将承担的治理职责移交农户,由农户进行集体治理,不然单靠政府追加投资,
难以充分提高小农水治理绩效[３].小农水的集体治理既可以减轻政府水利财政负担,又能够促进设

施有人用、有人管的良性运行,进而有效提升小农水治理绩效[４].但小农水是公共池塘资源,其公共

产品属性和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的私人产品属性相冲突,导致农户集体治理积极性较低[２].同时,由于

治理机制不健全和管护权责不明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小农水治理过程中的主体责任规避及搭便车

现象严重[５],进而使得小农水治理绩效低下.那么,什么因素可以促进村民参与小农水治理,从而提

高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够为小农水治理提供新的路径,并为小农水长效治理

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
小农水集体治理是农户个体的理性选择,会被多种因素所影响,社会资本就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

一.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能有效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６],其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

用,一是通过个体镶嵌的社会网络以及彼此间的社会信任,促进个体分享信息,实现资源整合,从而降

低选择的不确定性;二是通过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从而抑制机会主义的发生[７].其

中,社会规范与普遍道德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有相似之处,但仍有较大区别.社会规范主要通过外

部压力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是外部的行为监管[８],而道德是个体对良好行为规范的内化,对个体行

为能够产生内在和外在的共同约束.普遍道德更是在宗族成员关系网之外仍发挥作用的道德,是个

体内在的价值观和责任感[９].研究表明,农户的内在意识形态能够显著影响其成本收益比较及集体



行动选择[１０],但却鲜有学者从普遍道德视角来研究村庄集体行动.
有学者研究了政府在小农水集体治理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在有限参与的基础上,鼓励农户在小农

水治理中的组织化,有助于提高小农水集体治理的可能性[１１].同时,政府的支持能降低农户在小农

水治理中的投入压力,可以有效激励农户参与治理[１２].但政府支持的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政策,更
多依赖于村庄领导者的政策执行.这是因为,好的村庄领导者能够利用个人影响力和职位影响力,
将来自顶层的政策设计转化为基层的制度产出[１３],从而提升村庄的公共治理能力.但目前,虽然

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公共领导力在村庄集体行动中的积极作用,但对公共领导力的定义和测度仍

较为初级,并未对公共领导力进行详细剖析,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关系的研究则尚未纳入学者

视野.
理论上,小农水集体治理是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农户自主选择参与以实现小农水自主治理的过程,

而自主治理困境的存在降低了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６],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为破解这一困境贡献

了新的路径.其中,普遍道德能够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治理的意识[１４],而公共领导力则主要通过协

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保障集体治理行为的有序化,从而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１５],因此,在小农

水集体治理研究中引入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在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基于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双重视角,对小农水集体治理进行深入探究,为构建小农水

治理长效机制、提高小农水的乡村振兴能力提供借鉴.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１．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１)普遍道德与小农水集体治理.传统乡村主要通过道德及习俗惯例进行治理,自治与德治特征

突出[１６Ｇ１７].现在的小农水治理也主要由农户来决定,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有的道德文化资源呈现碎

片化特征,加强德治是小农水集体治理的必经之路,而道德则是德治的关键.道德是指个体对良好行

为规范的遵循,根据其适用范围划分为有限道德与普遍道德,其中,有限道德是指仅在宗族网络等小

关系网中有约束力的道德,而普遍道德则突破了小关系网的限制,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提供合作激

励[１８].普遍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及实现乡村治理方面具有较强自发作用,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参与社

区治理意识的提高[１４].这是因为,一方面,普遍道德是个体在决定是否做某件事时所感知到的道德

感及责任感,是一种内化价值观[１９],理论上能够提升农户参与小农水治理的道德责任感,从而提高投

入程度;另一方面,农村是熟人社会,农户非常依赖村民之间的关系网络,不道德的行为会引发周围人

的舆论谴责[２０],并可能会因此失去周围人的信任.不道德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了农户实施不道

德行为的心理压力,理论上能够有效减少农户在参与小农水治理时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利于达成

有效的集体行动,并提升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１:普遍道德能显著促进农户参与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

H２:普遍道德能显著提升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
(２)公共领导力与小农水集体治理.小农水治理的本质是通过规则形成集体行动,而公共领导力

被视为集体行动达成的关键因素[２１].公共领导力是公共部门或者组织中的领导者所具备的符合公

共利益并致力于创造公共价值的领导力[１５].对于村庄领导者而言,是指其运用制度、体系和规则对

乡村事务进行管理和协调,从而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能力.公共领导力能够直接影响农户对公共部

门的信任,从而影响农户的集体行动选择[２２].作为村庄公共领导力的代表,村庄领导者决定着乡村

治理政策的最终执行效果,这是因为有见识和有影响力的村庄领导者能够将个人领导力转化为公共

领导力,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整合村庄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资源,提高农村的公共治理水平[１５,２３].在

小农水治理中,好的村庄领导者能够充分发挥其公共领导力,在结合政府小农水治理政策的基础上,
带领农户制定符合本村实情的小农水集体治理方案,并在集体治理过程中平衡组织内部的权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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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组织内的不信任问题,从而促使农户更好地遵从内部规则,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２４],最终提升小

农水集体治理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３:公共领导力能显著促进农户参与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

H４:公共领导力能显著提升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
(３)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的关系.小农水集体治理过程中,公共领导力与农户的普遍道德既发

挥协同作用,又能够相互促进.首先,农户是在村庄领导者的号召和带领下参与小农水治理,从而达

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好的村庄领导者拥有较强的公共领导力,这既能够为集体行动带来较为充裕的

经济和人力等资源,发展出农户共同解决困难的意识和承诺[１５],又能够对农户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约

束,使农户在小农水治理中遵循道德准则,进而实现农户普遍道德的有效积累.其次,好的领导能够

利用其较强的公共领导力,促进农户在村庄小农水治理方案制定和完善过程中的充分参与,并在小农

水集体治理过程中强化农户对治理规则的认知,逐渐将农户应遵循的治理规则内化为农户内心的道

德准则,从而促进农户普遍道德的提升.再次,遵循道德准则的农户更倾向于响应村庄领导者的小农

水集体行动号召,这既能够减少村庄领导者在小农水治理中的组织压力,促进公共领导力的有效发

挥,又能够提升村庄领导者为小农水治理和农户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有效促进公共领导力的提

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５:公共领导力与普遍道德能显著相互促进.
(４)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与治理绩效.小农水集体治理是同一地域的农户为促进小农水充分发

挥运营功能而自主参与的集体行动,其中涵盖了农户对小农水治理的认知、农户选择参与的决策过

程,以及农户对参与行为的良好管理.农户参与小农水治理注重农户的过程参与[２５].小农水治理集

体行动是农户利用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依从小农水治理的要求而实施的“过程”,而小农水集体治

理绩效是“结果”[２６].“结果”是“过程”的最终产物,即有效的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能够达成较高的治

理绩效,并最终为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提供重要保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６: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能显著提升其治理绩效.
(５)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绩效是行为的结果[２７],在小农水集体治理中,治理绩效主要由治理结

果来体现,即小农水集体治理所实现的具体目标[２８].由于小农水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具备使用

的非排他性和资源获取的竞争性,不但需要克服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即供给问题,还需要避免因资

源滥用造成的公地悲剧现象,即占用问题[２９],因此,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可以从供给与占用两方面进

行衡量,包括设施完好程度和维护及时程度,以及灌溉用水分配公平程度和用水纠纷发生次数.

２．理论框架

在文献梳理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的理论模型.如图１所示,控制变量为可测

变量,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和治理绩效均是潜变量,其中,普遍道德和公共领

导力为外衍变量,符号分别为ξ１
和ξ２

,集体行动与治理绩效为内衍变量,符号分别为η１
和η２

,各潜变

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图１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η１＝γ１１ξ１＋γ１２ξ２＋ζ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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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２＝γ２１ξ１＋γ２２ξ２＋β２１η１＋ζ２
(２)

其中,γ１１
、γ１２

、γ２１
和γ２２

分别代表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对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及治理绩效的影

响;β２１
表示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对治理绩效的影响;ζ１

和ζ２
为残差项.

　　二、量表设计、数据获取与信度效度检验

　　１．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及所在省份作为模型调节变量的原因

小农水集体治理既受普遍道德与公共领导力的影响,又面临农户收入差异的挑战[３０],这是因为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行为偏好差异较大,在小农水集体治理中的行为选择也会因此而不同.在收入

构成中,农户农业收入对其参与小农水治理决策及参与程度的影响尤为突出,农户在小农水集体治理

中的行为会根据其农业收入的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异.例如,高农业收入农户更依赖小农水,为了实现

灌溉目标倾向于采取治理行为,同时高农业收入农户在农村社区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在小农水治理

中更易形成示范带头作用,有利于达成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３１].除此之外,小农水集体治理会随着

地域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例如不同地区习俗的差异以及农民用水者协会发育程度的差异等,均可能造

成农户普遍道德和感知的公共领导力有所不同,从而对农户在小农水集体治理中的行为产生差异化

影响.鉴于此,研究小农水集体治理时,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省份为调节变量,便于据此差异化

小农水治理方案.

２．变量选择

本研究将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和治理绩效划分为以下四个潜变量:
(１)普遍道德(generalizedmorality,GM).普遍道德是指在宗族等小关系网之外仍能发挥作用

的道德[９].借鉴Sabucedo等[１９]的研究,本文选取了农户有义务参与小农水治理、即使他人不参与自

己也会参与治理、参与小农水治理是正确的事、参与小农水治理能获得满足感、以及总是按时按量完

成被分配的小农水治理任务,共５个观测变量来衡量农户的普遍道德.
(２)公共领导力(publicleadership,PL).在小农水集体治理中,农户感知的公共领导力能够对

其治理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研究的公共领导力是指农户感知的公共领导力,包括对村干部和用

水协会等小农水治理组织的领导者公共领导力的感知.借鉴韩兆柱[３２]的研究,本文选取了村庄领导

者的影响力、能很好地协调各方利益做好小农水治理决策的能力、能很好地执行小农水治理制度和决

议的能力,以及总能提出创新性的小农水治理方案的能力,共４个观测变量来衡量农户感知的公共领

导力.
(３)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CA).小农水集体治理既要体现农户的监督作用,还

要激发农户贡献所掌握的技能,进而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借鉴舒全峰等[１５]和秦国庆等[４]的研究,
本文选取了农户的参会频率、参与管护频率以及在小农水治理中的投入程度共３个观测变量来衡量

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
(４)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governanceperformance,GP).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既包括设施的供

给绩效,也涵盖灌溉用水的占用绩效.借鉴Lam[２９]的做法,本研究选取了设施完好程度、维护及时程

度、灌溉用水分配公平程度、用水纠纷次数共４个观测变量来衡量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
(５)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CV).本文的控制变量为IAD框架中的维度变量,包括自然地

理特征、社群属性以及应用规则[２１].其中,自然地理特征通过灌溉水紧缺程度和农户耕地距最近共

用水渠的远近来表征;社群属性以共用同一条灌溉水渠的农户数和村里人联合解决灌溉用水问题的

程度进行测量;应用规则涵盖小农水集体治理的权责明晰程度,以及本村是否有灌溉用水惩罚措施.
各变量具体赋值及注释见表１.

３．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９年１—３月、７—８月在黄河灌区上、中、下游的宁夏、山西和山东开

１４１第１期 　　　　　　　　　杨　柳 等: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与小农水集体治理



展的实地调研,由于三省灌溉方式均以渠灌为主,且小农水治理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能很好地代

表黄河灌区的小农水治理状况.调研时运用随机抽样法对数据进行搜集,其中,在每个省选取２个典

型县,在每个县选择２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３~５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抽取１０~２０个农户

进行调查.调查时结合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方法完成,问卷包括家庭基本信息、农业收入、普遍道德、
公共领导力、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与治理绩效等.最终,三个省份共获取有效问卷７２３份.

表１　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与小农水集体治理量表

代码 测量题项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GM１ 您有义务参与小农水治理

很不同意＝１;很同意＝５

４．４９５ ０．５７３

GM２ 即使其他人不参与,您也会参与小农水治理 ４．４９４ ０．５６８

GM３ 参与小农水治理是一件正确的事 ４．４８７ ０．５７７

GM４ 参与小农水治理能让您获得满足感 ４．２１７ ０．７７６

GM５ 您总是按时按量完成被分配的小农水治理任务 ４．２３５ ０．７３１

PL１ 村庄领导者具备较强的影响力

很不同意＝１;很同意＝５

３．２３１ ０．８４４

PL２ 村庄领导者能很好地协调各方利益,做好小农水治理决策 ３．１５４ ０．８３４

PL３ 村庄领导者能很好地执行小农水治理制度和决议 ３．１１１ ０．８２０

PL４ 村庄领导者总能提出创新性的小农水治理方案 ３．３９７ ０．８３５

CA１ 您参加小农水治理相关会议的频率
从未参加过＝１;２~３年１次＝２;每
年１次＝３;每年２~３次＝４;每年３
次以上＝５

４．０３９ ０．９１５

CA２ 您参与小农水管护的频率 ４．１６６ ０．８５２

CA３ 上一年您参与小农水治理的投劳价值与投资水平总和

(０,１００]元 ＝１;(１００,２００]元 ＝２;
(２００,３００]元＝３;(３００,４００]元＝４;
４００元以上＝５

４．２３７ ０．８１４

GP１ 本村小农水的设施完好程度 损毁严重＝１,很完好＝５ ３．７２９ ０．８７２

GP２ 本村小农水的维护及时程度 很不及时＝１,很及时＝５ ３．３９０ ０．８２９

GP３ 本村灌溉用水分配的公平程度 很不公平＝１,很公平＝５ ３．５９６ ０．８７６

GP４ 上一年本村灌溉用水纠纷次数
６次以 上 ＝１;５~６ 次 ＝２;３~４
次＝３;１~２次＝４;无＝５

３．５９２ ０．８３４

CV１ 您所在村庄的灌溉用水是否处于紧缺状态 是＝１;否＝０ ０．５６０ ０．４９７

CV２ 您家耕地距离最近共用水渠的远近 很远＝１;很近＝５ ４．８３１ ０．５９２

CV３ 与您家共用同一条灌溉水渠的农户数
１０户 及 以 下 ＝１;(１０,１５]户 ＝２;
(１５,２０]户＝３;(２０,２５]户＝４;２５户
以上＝５

３．４１９ １．１７７

CV４ 村里人联合起来共同解决灌溉用水问题的程度 从来不会＝１;每次都会＝５ ３．９１０ ０．９４５

CV５ 本村小农水治理的权责明晰程度 很不明晰＝１;很明晰＝５ ３．３８９ ０．８０３

CV６ 对不参与小农水治理或违反灌溉规则的人,本村有无惩罚措施 有＝１;无＝０ ０．３２５ ０．４６９

　　样本农户中,９９．５９％的受访家庭以务农为主,农业生产经营时对小农水需求较强.家庭务农劳

动力多为２人及以下,占８３．２５％.５０岁以上受访者占６３．０７％,反映了农村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
表２　农户农业收入与省份分布统计

不同农业收入

农户数 占比/％

不同地区

农户数 占比/％
低 ２３４ ３２．３７ 宁夏 ２４３ ３３．６１
中等 ２６１ ３６．１０ 山西 ２３８ ３２．９２
高 ２２８ ３１．５３ 山东 ２４２ ３３．４７
共计 ７２３ １００ 共计 ７２３ １００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的样本占８９．９０％.

３~５人的样本家庭居多,占６０．４４％.样本农户信息和

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信息一致,表明本次调查的样本有

良好代表性.
本文以农业收入水平与省份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小

农水集体治理绩效.依据文献资料和专家建议,考虑宁

夏、山西和山东农户收入的现实情况,对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分类如下:低农业收入＝２万元及以下;中等

农业收入＝(２,４]万元;高农业收入＝４万元以上.样本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与所处省份统计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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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效度与信度检验

问卷中的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及治理绩效的设计均是以已有研究为基

础,保证了本文量表良好的内容效度.本研究利用SPSS２５．０软件进行 KMO 统计量检验和Bartlett
球形检验,如表３所示,各潜变量的 KMO 值都在０．７以上,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数据具

有良好的建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各潜变量的Cronbach’sα均在０．８以上,说明数据信

度良好.
表３　效度与信度分析结果

测量题项 KMO Bartlett检验(显著性) 因子共同成分 累计解释方差/％ Cronbach’sα

GM１

０．８２１ ２２４７．８４０(０．０００)

０．９０８

６５．０２６ ０．８３０

GM２ ０．９３４

GM３ ０．８９０

GM４ ０．７１１

GM５ ０．５０４

PL１

０．８１７ １４３０．６７６(０．０００)

０．８７９

７２．２６７ ０．８７２
PL２ ０．８５８

PL３ ０．８４７

PL４ ０．８１５

CA１

０．７２７ １５７５．２１８(０．０００)
０．８８３

８４．７５８ ０．９０７CA２ ０．９３３

CA３ ０．９４４

GP１

０．７７４ １０４６．６５９(０．０００)

０．８０６

６５．６５０ ０．８２５
GP２ ０．８３２

GP３ ０．８１４

GP４ ０．７８８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模型检验结果

表４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分析结果

拟合优度指标 评价标准 模型结果 拟合情况

χ２/df ＜５ ３．９３０ 可接受

GFI ＞０．９ ０．９１５ 理想

RMR ＜０．０５ ０．０３８ 理想

RMSEA ＜０．０８ ０．０６４ 可接受

AGFI ＞０．９ ０．８８８ 可接受

NFI ＞０．９ ０．９０３ 理想

RFI ＞０．９ ０．８８４ 可接受

IFI ＞０．９ ０．９２６ 理想

TLI ＞０．９ ０．９１１ 理想

CFI ＞０．９ ０．９２５ 理想

PGFI ＞０．５ ０．６９８ 理想

PNFI ＞０．５ ０．７５４ 理想

PCFI ＞０．５ ０．７７３ 理想

(１)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本研究整体模型适配度

检验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或理想水平(见表４),说明模

型与数据整体拟合良好,且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集体

行动和治理绩效的信度均大于０．８,表明模型内在拟合

度良好,其结果能够验证研究假说.
(２)研究假说检验.在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理论模

型基础上,本文运用 AMOS２５．０软件获取变量间的路

径系数(见表５).各假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为正,并
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说明假说可以被接受.表５同时

展示了对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和治理绩效有显著影响

的控制变量,其中,灌溉水紧缺程度对集体治理绩效有

显著消极影响,可能是因为紧缺的灌溉水使用状态降低

了农户参与小农水治理的积极程度,从而导致了较低的

治理绩效.权责明晰对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有显著积

极影响,说明对小农水集体治理进行较为明晰的权责划

分,能够有效促进集体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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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路径 非标准化估计系数 标准化估计系数 C．R．(t值) 结论

H１:集体行动←普遍道德 ０．３２８∗∗∗ ０．１９７ ５．４９４ 接受

H２:治理绩效←普遍道德 ０．１５０∗∗∗ ０．１３２ ３．３８８ 接受

H３:集体行动←公共领导力 ０．６４７∗∗∗ ０．５１７ １２．８０３ 接受

H４:治理绩效←公共领导力 ０．２８７∗∗∗ ０．３３３ ６．５３１ 接受

H５: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 ０．０９９∗∗∗ ０．３５０ ７．２４８ 接受

H６:治理绩效←集体行动 ０．２１２∗∗∗ ０．３０９ ６．２５６ 接受
治理绩效←CV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４ －２．４９８ 接受
治理绩效←CV５ ０．１３０∗∗∗ ０．１９９ ５．７３１ 接受

　注:∗ 、∗∗∗ 分别表示P＜０．０５、P＜０．００１;路径 H１~H６与前文假说相一致,下同;控制变量与表１相同,限于篇幅,只汇报了影响显

著的控制变量.

表６　潜变量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H１:集体行动←
普遍道德

０．１９７ ——— ０．１９７

H２:治理绩效←
普遍道德

０．１３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９３

H３:集体行动←
公共领导力

０．５１７ ——— ０．５１７

H４:治理绩效←
公共领导力

０．３３３ ０．１６０ ０．４９３

H６:治理绩效←
集体行动

０．３０９ ——— ０．３０９

　注: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控制变量与表１相同,

限于篇幅未予汇报,下同.

表７　多群组分析估计结果

路径
低农业
收入

中等农业
收入

高农业
收入

H１:集体行动←
普遍道德

０．０９４ ０．２０４∗∗∗ ０．３２０∗∗∗

H２:治理绩效←
普遍道德

０．１６９∗∗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３

H３:集体行动←
公共领导力

０．６７５∗∗∗ ０．３７４∗∗∗ ０．４５６∗∗∗

H４:治理绩效←
公共领导力

０．２６３∗∗ ０．３２８∗∗∗ ０．３９８∗∗∗

H５:普遍道德↔
公共领导力

０．４３１∗∗∗ ０．２４８∗∗∗ ０．３６６∗∗∗

H６:治理绩效←
集体行动

０．４３８∗∗∗ ０．２０２∗ ０．２４７∗∗

路径 宁夏 山西 山东

H１:集体行动←
普遍道德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６∗∗ ０．２２３∗∗∗

H２:治理绩效←
普遍道德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０∗

H３:集体行动←
公共领导力

０．５２２∗∗∗ ０．４６３∗∗∗ ０．５１５∗∗∗

H４:治理绩效←
公共领导力

０．２６７∗∗∗ ０．３７１∗∗∗ ０．３６５∗∗∗

H５:普遍道德↔
公共领导力

０．３５７∗∗∗ ０．３５３∗∗∗ ０．４１１∗∗∗

H６:治理绩效←
集体行动

０．３７５∗∗∗ ０．３０１∗∗∗ ０．２２９∗∗

　注:∗ 、∗∗ 和∗∗∗ 分别表示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

表中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６给出了变量间的影响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
对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有较大促进作用的变量是公共

领导力(０．５１７),对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有最大促进作

用的变 量 是 公 共 领 导 力 (０．３３３),其 次 是 集 体 行 动

(０．３０９).从间接效应来看,对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促

进作用最大的是公共领导力(０．１６０).从总效应来看,
对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促进作用较大的是公共领导力

(０．５１７),对 治 理 绩 效 提 升 最 显 著 的 是 公 共 领 导 力

(０．４９３),其次是集体行动(０．３０９),最后为普遍道德

(０．１９３).

２．分群组检验结果

本文用农业收入水平和省份作为多群组分析调节

变量,对模型进行参数限制,从而得到最适配的路径模

型.比较分析预设模型、测量系数相等模型、结构系数

相等模型、结构方差相等模型、结构残差相等模型以及

测量残差相等模型的适配度,选择测量系数相等模型为

本研究的多群组分析模型.其中,CFI和 GFI最小值

分别为０．８５３和０．８１６,RMSEA 最大值为０．０４２,表明

多群组分析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度良好.多群组分析

估计结果见表７.
如表７所示,分群组样本和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

致,具体如下:
(１)普遍道德对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的影响(H１).

农业收入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普遍道德对其参与集体

行动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β＝０．３２０,P＜０．００１).可能

是因为高农业收入农户更依赖小农水,同时高经济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形成了强约束,加之其较强的参与治

理能力,最终促使其积极参与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三

个省份中,不同省份农户的普遍道德均显著促进其参与

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且影响程度相差不大.可能的解

释是,虽然三个省份分布于黄河灌区的上中下游,但中

国现在的农村依然是熟人社会,省域间普遍道德水平相

差较小,在道德约束下参与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的差异

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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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普遍道德对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的影响(H２).农业收入中,不同农业收入农户的普遍道德

对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的影响均较小,且组间差异不大.三个省份中,虽然宁夏农户的普遍道德对小

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最大(β＝０．２４２,P＜０．００１),但各省份的影响程度均较低且组间差异

小,山西组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普遍道德对农户参与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的影响不随农户农业收

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的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
(３)公共领导力对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的影响(H３).农业收入中,不同农业收入农户感知的公

共领导力均能显著促进其参与小农水治理,且低农业收入组的促进作用最大(β＝０．６７５,P＜０．００１).
可能是因为低农业收入农户家庭农业经营规模不大,对小农水低的依赖度决定了其较低的治理积极

性,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的公共领导力能够形成较强的号召力和约束力,从而促进这部分农户积极

参与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三个省份中,不同省份农户感知的公共领导力均显著促进其参与小农水

治理集体行动,且宁夏组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β＝０．５２２,P＜０．００１),山东组次之(β＝０．５１５,

P＜０．００１).可能的解释是,宁夏和山东的农民用水者协会发育程度较高,在小农水治理过程中能够

供给较为充足的公共领导力,从而促进当地农户更为积极地参与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
(４)公共领导力对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的影响(H４).农业收入中,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感知

的公共领导力均显著促进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但组间差异较小.三个省份中,不同省份农户感知的

公共领导力均能显著提升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但组间差异不大.这说明,公共领导力对小农水集体

治理绩效的影响不随农业收入以及省份不同而有显著差异.
(５)公共领导力与普遍道德的关系(H５).农业收入中,不同农业收入农户感知的公共领导力均

与其普遍道德有相互促进关系,且低农业收入组最为显著(β＝０．４３１,P＜０．００１).可能的解释是,农
户参与小农水治理投入程度与其可灌溉耕地面积正相关,低农业收入农户普遍可灌溉耕地面积较小,
所需治理投入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公共领导力能够对低农业收入农户形成较强约束,降低

其采取搭便车等不道德行为的概率,从而促使其普遍道德的有效积累,而农户的道德行为也反过来降

低了村庄领导者的组织压力,促进了公共领导力的有效发挥.三个省份中,不同省份农户感知的公共

领导力均与其普遍道德具有正相关关系,且山东组最为显著(β＝０．４１１,P＜０．００１).可能的解释是,
山东较高的农民用水者协会发育程度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公共领导力,能够有效促进小农水治理过程

中农户道德行为的发生,实现普遍道德的积累.
(６)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对治理绩效的影响(H６).农业收入中,不同农业收入农户参与治理集

体行动均能显著提升治理绩效,低农业收入组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β＝０．４３８,P＜０．００１).可能的解

释是,低农业收入农户普遍可灌溉耕地面积小,能够在集体行动中实现对田间地头灌溉设施的精细治

理,从而实现较高的治理绩效.三个省份中,不同省份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均能显著提升治理绩效,
且宁夏组的影响最为显著(β＝０．３７５,P＜０．００１).可能的解释是,宁夏的小农水管理组织发育程度较

高,能够很好地组织农户实现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从而实现较高的治理绩效.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将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及所处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普遍道德

和公共领导力对小农水集体治理的影响,包括具体的作用路径和影响程度.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普
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均能显著促进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和治理绩效,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能显著提

升治理绩效,公共领导力与农户的普遍道德能够相互促进;第二,对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促进作用最

大是公共领导力,对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提升最显著的是公共领导力,其次是集体行动;第三,多群组

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与省份显著调节小农水集体治理.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结

果显示,高农业收入农户的普遍道德对其参与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

感知的公共领导力与其普遍道德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及对其参与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的影响最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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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理集体行动更能转化为高的治理绩效.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宁夏农户感知的公共领导

力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最大,且其集体行动对治理绩效的提升最显著,而山东农户感知的公共领导力与

其普遍道德的相互促进作用最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普遍道德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综合约束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小农水集体治理,因此,将普遍道

德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有利于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的提升.具体而言,积极构建农村基层组织,并
将村庄现有的民间组织进行整合,促进农户通过基层组织进行更好的沟通协作,进而激发农户将宗族

网络中的有限道德扩展到整个村庄范围的普遍道德.同时,通过集体行动将小农水治理规范逐渐内

化为农户内心的道德准则,进而形成农户间相互信任、交流协作和规范有序的合作机制,有效实现小

农水的德治.
第二,公共领导力作为一种外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小农水集体治理.但由于人口

外流造成村庄人才短缺,农村公共领导力供给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村庄的公

共领导力供给水平.具体而言,首先,强化对村庄领导者的培训,提升村庄领导者为村庄治理和农户

发展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实现公共领导力的有效提升;其次,引导村庄“精英”走上村庄管理层,将
其个人领导力转化为公共领导力,但同时也要警惕“精英俘获”现象;再次,通过利好政策吸引村庄外

流人才回乡,从而提升村庄的人力资本,为选拔优秀的村庄领导做好充足的人才储备.
第三,控制变量中,权责明晰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有效安排的体现,能够提升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

因此,在小农水集体治理中需要设置清晰的权利和责任边界.具体而言,首先,村委会需要将村内约

定俗成的小农水治理规则归纳制定为正式制度,使得农户在参与小农水治理时有据可循;其次,村委

会要将小农水集体治理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划分,并将具体的小农水治理任务明确到每个家庭,除此

之外,还要对农户可享有的小农水使用权利进行清晰界定,促进小农水有人用和有人管良性循环的有

效实现;再次,村委会要强化小农水治理过程中的监督惩罚制度,并设置专门的监督员,对小农水治理

过程中的搭便车和违反灌溉秩序等行为进行强有力监督和惩罚,保障小农水集体治理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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